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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目的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玉溪澄江供电局生产业务用房项目进行水土流失监测报告编制及水土保持验收鉴定工作，以确保工程建设合规合法。

二、服务范围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服务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及项目属地水利部门相关要求，对玉溪澄江供电局生产业务用房项目进行现场监测、现场调查及报告表编制，验收会议组织，评审，确保工程顺利通过水土保持竣工自主验收备案。

三、建设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玉溪澄江供电局生产业务用房
工程地点：云南省澄江市凤翔路南侧、（规划）工业大道东侧
工程概况：本项目总用地面积为7741.00m2（约11.61亩），总建筑面积为9413.70m2（其中：地上8层、建筑面积7520.83m2，地下1层、建筑面积1892.87m2），建筑高度30.60m。

四、资格要求
1.通用资格条件：

(1)依法成立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4)在地方政府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或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没有处于限制投标资格的处罚；

(5)未处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记录中，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标。

2.专用资格条件：

具有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平评价证书二星级及以上。

五、相关要求
1.具有3年及以上类似项目业绩,并熟悉水土保持监测、验收相关管理规定和流程；

2.乙方在甲方有急需对接、处理相关事宜时，相关人员能及时到位配合；
3.遵照有关水土保持监测、竣工验收规范要求开展工作，编制现场监测、现场调查及报告表。提交的现场监测、现场调查及报告表必须满足水利部令第16号《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和省水利厅的要求，经水土保持主管水利局审查合格，并通过工程属地水利局竣工验收备案后方为全面完成工作；

4.编制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监测验收报告，并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完成工作；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工作总结报告》和《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报告》，工作质量满足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并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完成审查验收工作；

5.为配合甲方进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乙方应在工程竣工后二个月内完成野外工作内容并提交正式报告；出具真实、有效的水土保持监测报告及验收鉴定、备案所需的证明材料，配合甲方取得报备证明书；

6.提交完整的检测报告，纸质报告原件资料和电子资料刻录光盘（与原件一致的PDF资料），各一式伍份；

7.水土保持鉴定验收完成后，配合完成水土保持验收备案及归档工作；

8.对于甲方要求需积极响应，若未进行及时响应的，按《云南电网公司小型基建项目承包商违约条款》进行考核；

9.参与本项目报名、竞价须在零星采购平台系统同时上传《服务承诺函》，否则按废标处理（服务承诺函详见附件）；
10.按照玉溪供电局采购业务指导书，本项目无需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以成交通知书作为财务付款依据；

11.履行期限：自成交通知书下发之日起二年内（至完成竣工验收及归档工作止）。

